
附件3

临潼区政府机房定期维护制度

第一条  定期维护是指规定期限的预检、预修、检测等维护工作。硬件扩容的同时注意相应的软件升级，注意版本是否兼容。
第二条  机房负责人应根据机房的具体情况，制定出相应的定期维护计划，并要将维护计划报相关部门。
第三条  定期维护一般分为半年和全年等。设备定期维护后，应由维护人员填写详细记录，并由本人和机房负责人签字。
第四条  为了确保可用性和可操作性，本制度需要每年审查一次，根据审查结果进行修订。
第五条  本制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。
第六条 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临潼区政府信息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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